
[bookmark: _Toc8326][bookmark: _Toc12881][bookmark: _Toc39658714][bookmark: _Toc13905][bookmark: _Toc39658758][bookmark: _Toc217039812]采购内容及项目要求
[bookmark: _Toc23119][bookmark: _Toc217039813]一、项目概况
本项目为山东大学幼教服务中心2026年度食品采购，预算金额为人民币160.00万元，共分为 2 个包，1包果蔬类，预算100万元；2包乳制品类，预算60万元。投标人不得对包中所投货物和服务分解后进行响应。
总体要求
本项目所指的货物及服务应符合合同和招标文件所述的标准，如果没有提及适用标准，则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，这些标准必须是有关机构发布的最新版本的标准。供方应充分理解并认真遵循合同的要求，所提供的货物必须满足合同要求，保证合同货物均为正规生产的新鲜、检验合格、无毒、无辐射、无侵权货物，符合国家有关卫生、质量、包装和保质标准。
采购范围:
	标包
	标包名称
	标包内容
	年采购预算
（万元）
	价格
结算

	1
	果蔬类
	蔬菜、水果、干果等
	100
	按照“济南市价格监测预警系统（ http://111.34.87.77:8060/website/#/index）”网站公布的“济南市农贸市场价格”为基础，填报综合折扣。（该网站未包含产品的价格，以济南市城区内主要农副产品大型批发市场的价格为基础）

	2
	乳制品类
	牛奶、酸奶等
	60
	

	合计
	160
	


[bookmark: _Toc16454][bookmark: _Toc217039814]本项目兼投不兼中，即投标人可选择一个或多个包参加投标，但只能成为一个包中标人。
二、技术条款及商务条款响应要求
1包果蔬类
山东大学采购技术条款响应一览表
	招标人要求（用户填写）

	序号
	名称
	[bookmark: _GoBack]技术规格指标
	数量

	1
	货物质量要求
	供货具体要求
1包果蔬类
	货物名称
	产品标准或技术参数
	验收标准

	蔬菜
	
	蔬菜应无黄叶、枯死叶、无虫、无杂质、色泽鲜亮、水分充足、叶面饱满。原菜须保证菜面干净，无明显泥土，码放整齐，无破损，大小基本统一，不得过熟，净菜须保证菜面完全干净，无泥土，按统一标准加工，码放整齐，标准包装，每周提供≥3个品种无农药残留超标质检报告。

	水果
	
	水果须新鲜，无农药残留超标，无异味，无挤压、虫眼、过熟或欠熟，大小重量匀称等，表面无疤痕，果体光洁饱满，每周提供≥3个品种无农药残留超标质检报告。

	干果
	
	干果保证品牌、品种、规格完全符合用餐要求，包装规格与标注相符，是符合国家食品行业规定的正规产品，生产日期到收货日间隔时间不得超出商品保质期限的三分之一，商品包装须有合格证及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和生产许可标识。包装完整、无任何破损、无挤压、无破碎、无异味、无任何表面附着物或衍生物。


备注：产品标准或技术参数以行业最新法律法规为准。
	1批




[bookmark: _Toc26962][bookmark: _Toc39658718][bookmark: _Toc19838][bookmark: _Toc39658762]

山东大学采购商务条款响应一览表
	项目
序号
	项目名称
	招标人要求

	1
	供货时间
	（1）自合同签订后1年。合同期内无法实现合同约定的共同目标，双方均可以提出解除合同，须对方同意后方可解除合同；供货方配送食材价格超出预算金额，招标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。
（2）在协议有效期内，招标人根据需求情况向供货方分批订货，订货时间和数量以招标人通知为准。

	2
	供货地点
	山东大学幼教服务中心下属四个幼儿园。
（1）山东大学洪家楼校区老校宿舍山大第一幼儿园；
（2）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西村山大第二幼儿园；
（3）山东大学千佛山校区山大第三幼儿园；
（4）山东大学洪家楼校区老校二宿舍山大小小幼儿园。

	3
	付款方式
	每月报送次月供货单价，招标人认可后作为双方次月结算价格基础，每个月按实际供货量和单价且结合价格综合折扣据实结算。

	4
	供货方式
	1包果蔬类每日6:50前配送，送货上门。

	5
	质量要求
	达到国家食品安全质量标准,1包果蔬类每周提供≥3个品种无农药残留超标质检报告。

	6
	原材料配送、验收及供应责任
	1、原材料配送
1.1食品类由招标人根据采购需求，提前以邮件形式告知食品类供应商需求计划，供应商须在当日做出响应，如有某些食品出现市场断档，当日及时告知招标人，以便招标人做出必要调整。
1.2  1包果蔬类供应商须承诺，在幼儿食材需要半斤以下的特殊情况下，也能无条件的及时送达。（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承诺函）
2、原材料验收
2.1原材料验收由采购单位各园使用方、供应方，双方现场检验，对供应产品的质量无异议，数量准确无误后，双方签字，各自留存。
2.2  1包果蔬类
2.2.1蔬菜应无黄叶、枯死叶、无虫、无杂质，色泽鲜亮，水分充足叶面饱满。原菜须保证菜面干净，无明显泥土，码放整齐，无破损，大小基本统一，不得过熟，净菜须保证菜面完全干净，无泥土，按统一标准加工，码放整齐，标准包装，每周提供≥3个品种无农药残留超标质检报告，必要时按照招标人要求提供相关资质证明。
2.2.2水果须新鲜，无农药残留超标，无异味，无挤压、虫眼、过熟或欠熟，大小重量匀称等，表面无疤痕，果体光洁饱满，每周提供≥3个品种无农药残留超标质检报告，必要时按照招标人要求提供相关资质证明。
2.2.3干果保证品牌、品种、规格完全符合用餐要求，包装规格与标注相符，是符合国家食品行业规定的正规产品，生产日期到收货日间隔时间不得超出商品保质期限的三分之一，商品包装须有合格证及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和生产许可标识。
2.2.4产品不掺假、不过期、不变质、不变味、无杂质、无毒害，货物净重量须与外包装标明的重量一致，符合国家食品行业的标准产品，且生产日期到收货日间隔时间不得超出商品保质期限的三分之一。
3、原材料供应责任
3.1原材料供应商须保证所供原材料均为符合国家卫生、质量检验标准的正规产品，保证配送品种完全满足招标人要求，所有原材料每日均留存样品一份，保存时间≥36小时，确认期间无任何食品安全问题后方可丢弃。
3.2原材料在验收时有不符合要求的，一律退回，供应商无条件重新更换配送货物，更换后仍然不符合标准的，招标人有权扣除供应商本月总货款的10%。
3.3原材料不得出现过期、低劣、腐烂变质产品，一经发现，招标人有权将不合格的货品退给供方，并要求供方在指定时间内，按招标人要求重新更换货品，如出现过期、低劣、腐烂变质产品发生两次的，招标人有权解除合同。同时供方必须严格遵守《食品安全法》及国家、省市区相关法规、幼教中心的相关规定。
3.4任何因原材料质量问题导致的食品安全或食物中毒责任，在确认导致问题的原材料品种后，由该供应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与经济损失，除对招标人进行赔付外，招标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。
3.5在实际供货期间,若发现以下情况：如发现缺斤少两、以次充好等不诚信经营行为；如配送食材价格超出预算金额，招标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。
3.6若发生原材料不足情况能及时给予补货，保证不耽误幼儿饮食所需。若幼儿园所规定的假期以及因突发事件造成幼儿园停课时，能保证未使用、包装完整的原材料退回供货方。
3.7未经招标人同意，供方不得擅自停止供货或减少一定货物的种类数量，上述情况发生两次的，招标人有权解除合同。
3.8供货商应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和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，加强食品安全和采购运输环节的管理，还应积极配合政府职能部门及上级主管部门，如食品卫生检验检疫等以及招标人的日常检查与管理，并对检查结果负全部责任。
3.9未尽事宜及时沟通、协商。

	7
	其它要求
	供货方不得供应以下食材，一经发现供应以下食材，除全部退货外，视情况进行处罚，供货方承担由此造成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。
（1）腐败变质、油脂酸败、霉变、生虫、污秽不洁、混有异物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，对人体健康有害的；
（2）含有毒、有害物质或者被有害物质污染，对人体健康有害的；
（3）含有致病性寄生虫、微生物或者微生物含量超过国家限定标准的；
（4）掺假、掺杂、伪造，影响营养、卫生的；
（5）用非食品原料加工的，加入非食品用化学物质或者将非食品当作食品的；
（6）超过保质期限的；
（7）逾期送货的。
注：出现以上情况一次，在当月结结算时扣除当月总结算金额的10%；如一个月内出现以上情况两次的，在当月结结算时扣除当月总结算金额的30%；如一个月内出现以上情况两次以上的，招标人有权单方面解除供货合同，并追究供货方相应法律责任。





2包乳制品类
山东大学采购技术条款响应一览表
	招标人要求（用户填写）

	序号
	名称
	技术规格指标
	数量

	1
	货物质量要求
	供货具体要求
2包乳制品类
	货物名称
	产品标准或技术参数
	验收标准

	乳制品类
	达到国家食品安全质量标准
	包装、品牌、品种、规格完全符合用餐要求，内外包装规格与标注相符，是符合国家食品行业规定的正规产品，不含任何腐烂、食品添加剂等，生产日期到收货日间隔时间不得超出商品保质期限的三分之一，商品包装须有合格证及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和生产许可标识。同时还必须严格遵守《食品安全法》及国家、省市区法律法规、幼教中心的相关规定。


备注：产品标准或技术参数以行业最新法律法规为准。
	1批






山东大学采购商务条款响应一览表
	项目
序号
	项目名称
	招标人要求

	1
	供货时间
	（1）自合同签订后1年。合同期内无法实现合同约定的共同目标，双方均可以提出解除合同，须对方同意后方可解除合同；供货方配送食材价格超出预算金额，招标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。
（2）在协议有效期内，招标人根据需求情况向供货方分批订货，订货时间和数量以招标人通知为准。

	2
	供货地点
	山东大学幼教服务中心下属四个幼儿园。
（1）山东大学洪家楼校区老校宿舍山大第一幼儿园；
（2）山东大学趵突泉校区西村山大第二幼儿园；
（3）山东大学千佛山校区山大第三幼儿园；
（4）山东大学洪家楼校区老校二宿舍山大小小幼儿园。

	3
	付款方式
	每月报送次月供货单价，招标人认可后作为双方次月结算价格基础，每个月按实际供货量和单价且结合价格综合折扣据实结算。

	4
	供货方式
	2包乳制品类根据要求送货。

	5
	质量要求
	达到国家食品安全质量标准,2包乳制品类提供当批次检测报告等，符合国家乳制品类的相关要求。

	6
	原材料配送、验收及供应责任
	1、原材料配送
1.1食品类由招标人根据采购需求，提前以邮件形式告知食品类供应商需求计划，供应商须在当日做出响应，如有某些食品出现市场断档，当日及时告知招标人，以便招标人做出必要调整。
2、原材料验收
2.1原材料验收由采购单位各园使用方、供应方，双方现场检验，对供应产品的质量无异议，数量准确无误后，双方签字，各自留存。
2.2  2包乳制品类
包装、品牌、品种、规格完全符合用餐要求，内外包装规格与标注相符，是符合国家食品行业规定的正规产品，不含任何腐烂、食品添加剂等，生产日期到收货日间隔时间不得超出商品保质期限的三分之一，商品包装须有合格证及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和生产许可标识。同时还必须严格遵守《食品安全法》及国家、省市区法律法规、幼教中心的相关规定。
3、原材料供应责任
3.1原材料供应商须保证所供原材料均为符合国家卫生、质量检验标准的正规产品，保证配送品种完全满足招标人要求，所有原材料每日均留存样品一份，保存时间≥36小时，确认期间无任何食品安全问题后方可丢弃。
3.2原材料在验收时有不符合要求的，一律退回，供应商无条件重新更换配送货物，更换后仍然不符合标准的，招标人有权扣除供应商本月总货款的10%。
3.3原材料不得出现过期、低劣、腐烂变质产品，一经发现，招标人有权将不合格的货品退给供方，并要求供方在指定时间内，按招标人要求重新更换货品，如出现过期、低劣、腐烂变质产品发生两次的，招标人有权解除合同。同时供方必须严格遵守《食品安全法》及国家、省市区相关法规、幼教中心的相关规定。
3.4任何因原材料质量问题导致的食品安全或食物中毒责任，在确认导致问题的原材料品种后，由该供应商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与经济损失，除对招标人进行赔付外，招标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。
3.5在实际供货期间,若发现以下情况：如发现缺斤少两、以次充好等不诚信经营行为；如配送食材价格超出预算金额，招标人有权单方终止合同。
3.6若发生原材料不足情况能及时给予补货，保证不耽误幼儿饮食所需。若幼儿园所规定的假期以及因突发事件造成幼儿园停课时，能保证未使用、包装完整的原材料退回供货方。
3.7未经招标人同意，供方不得擅自停止供货或减少一定货物的种类数量，上述情况发生两次的，招标人有权解除合同。
3.8供货商应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和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，加强食品安全和采购运输环节的管理，还应积极配合政府职能部门及上级主管部门，如食品卫生检验检疫等以及招标人的日常检查与管理，并对检查结果负全部责任。
3.9未尽事宜及时沟通、协商。

	7
	其它要求
	供货方不得供应以下食材，一经发现供应以下食材，除全部退货外，视情况进行处罚，供货方承担由此造成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。
（1）腐败变质、油脂酸败、霉变、生虫、污秽不洁、混有异物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，对人体健康有害的；
（2）含有毒、有害物质或者被有害物质污染，对人体健康有害的；
（3）含有致病性寄生虫、微生物或者微生物含量超过国家限定标准的；
（4）掺假、掺杂、伪造，影响营养、卫生的；
（5）用非食品原料加工的，加入非食品用化学物质或者将非食品当作食品的；
（6）超过保质期限的；
（7）逾期送货的。
注：出现以上情况一次，在当月结结算时扣除当月总结算金额的10%；如一个月内出现以上情况两次的，在当月结结算时扣除当月总结算金额的30%；如一个月内出现以上情况两次以上的，招标人有权单方面解除供货合同，并追究供货方相应法律责任。



